
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六 十 次 會 議  

新 聞 摘 要  

 

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於 今 天 (十 月 二 十 三 日 )舉 行 了 第 六 十

次 會 議 。 會 議 討 論 了 下 列 事 項 ：  

 

 

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施 政 報 告  

 

 委 員 會 歡 迎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施 政 報 告 內 有 關 安 老 服

務 的 一 籃 子 新 措 施，認 為 可 以 從 多 方 面 為 有 需 要 的 老 人 提 供 更 佳 的

援 助 。  

 

 委 員 會 尤 其 重 視 支 援「 居 家 安 老 」的 措 施，例 如 增 加 日 間 護 理 名 額

及 加 強 照 顧 者 培 訓 等，因 為 居 家 安 老 是 安 老 政 策 的 發 展 方 向，也 是

大 部 分 長 者 的 心 願 和 全 球 的 趨 勢 。  

 

 就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而 言，委 員 會 同 意 應 重 點 增 加 資 助 護 養 院 宿 位 和 持

續 照 顧 宿 位，因 為 資 助 護 養 院 宿 位 的 輪 侯 時 間 較 長，而 這 類 宿 位 在

私 營 市 場 的 供 應 亦 相 當 有 限。委 員 會 相 信 當 局 的 新 措 施 能 有 效 回 應

這 方 面 的 需 求 。  

 

  委 員 會 欣 悉 其 「 長 者 學 苑 計 劃 」 的 成 效 得 到 肯 定 ； 繼 成 立 「 長 者

學 苑 發 展 基 金 」 後 ， 政 府 正 推 展 負 責 管 理 基 金 的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

在 促 進 長 者 身 心 健 康 方 面 ， 政 府 正 統 籌 建 立 一 個 長 者 專 門 網 站 ，

一 站 式 提 供 有 關 長 者 服 務 及 銀 髮 市 場 的 資 訊 ， 委 員 會 對 此 表 示 歡

迎 。  



 

 委 員 會 期 待 新 措 施 逐 步 落 實，配 合 其 他 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，為 長 者 提

供 更 適 切 的 支 援。委 員 會 會 繼 續 與 政 府 緊 密 合 作，就 安 老 政 策 和 有

關 服 務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在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施 政 報 告 內 與 安 老 政 策 有 關 的 措 施 ：  

 

新 措 施  

 以 嶄 新 及 多 管 齊 下 模 式 加 快 增 加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(特 別 是 護 養 院

宿 位 )的 供 應  

 推 行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安 老 院 舍 提 供 到 院 藥 劑 師 服 務  

 增 加 為 體 弱 長 者 而 設 的 資 助 日 間 護 理 服 務 名 額  

 擴 展 護 老 培 訓 地 區 計 劃  

 研 究 如 何 透 過 更 靈 活 和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模 式，加 強 為 長 者 提 供 的

家 居 照 顧 服 務  

 開 展 「 長 者 學 苑 發 展 基 金 」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 

 統 籌 建 立 一 個 長 者 專 門 網 站 ， 一 站 式 提 供 有 關 長 者 服 務 的 資

訊 ， 並 推 廣 銀 髮 市 場 的 最 新 資 訊  

 

持 續 推 行 的 措 施  

 把 資 助 長 者 宿 位 提 升 為 可 持 續 照 顧 體 弱 長 者 的 長 期 護 理 宿 位  

 繼 續 透 過 長 者 中 心 的 外 展 工 作 ， 協 助 獨 居 及 隱 蔽 長 者  

 透 過 「 離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」， 為 出 院 後 難 以 照 顧 自 己

的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綜 合 支 援 服 務  

 透 過 「 長 者 家 居 環 境 改 善 計 劃 」，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改 善 家 居

環 境  



 為 社 會 福 利 界 額 外 培 訓 登 記 護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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